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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訴訟法》 
一、司法警察官據報而查獲甲非法持有毒品一小包而逮捕之，甲矢口否認有何施用毒品犯行，拒絕

解尿，警方不得已逕帶甲至醫院，委請醫生以導 尿方式，採取甲之尿液送驗，鑑定報告記載尿

液呈現毒品陽性反應，檢察官偵查終結，對甲提起公訴。試問該尿液及其所衍生之鑑定報告，

有無證據能力？（25 分） 

試題評析 本題爭點為司法警察之強制採樣，以及鑑定報告之證據能力問題。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刑訴爭點破解班講義》第二回，黎台大編撰，頁129。 
2.《刑事訴訟法研析(上)》，高點文化出版，黎台大編著，頁7-176~7-178。 
3.《刑事訴訟法研析(下)》，高點文化出版，黎台大編著，頁14-183。 

 

答： 
(一) 本案警察取得甲之尿液有證據能力 

1.按刑事訴訟法(下同)第205條之2規定：「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因調查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

之必要，對於經拘提或逮捕到案之犯罪嫌疑人或被告，得違反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之意思，採取其指紋、

掌紋、腳印，予以照相、測量身高或類似之行為；有相當理由認為採取毛髮、唾液、尿液、聲調或吐氣

得作為犯罪之證據時，並得採取之。」，本條之規定得否作為警察強制採尿之依據而無須令狀？容有不

同見解： 

(1)實務見解 

最高法院103台上447決認為，對於經合法拘提或逮捕到案之犯罪嫌疑人或被告，因調查犯罪情形及蒐

集證據之必要，祇須於有相當理由認為得作為犯罪之證據時，依第205條之2之規定，本得違反犯罪嫌

疑人或被告之意思，強制採尿。此乃不須令狀或許可，即得干預其身體之立法特例，係針對犯罪嫌疑

人或被告頑強地繼續拒絕任意提供尿液之替代方法，俾滿足偵查階段之及時蒐證需求，使證據能有效

取得，國家刑罰權得以實現。 

(2)學說見解 

惟亦有認為，強制採取尿液，其屬侵入身體而作穿刺性或侵入性之身體採證者，因攸關人身不受侵害

基本權之保障，故仍需取得法院簽發之令狀，始得為之。 

(3)管見以為，第205條之2既已明定司法警察得對於遭拘捕之被告採取尿液，倘仍要求須取得法院簽發之

令狀，恐與現行規定不符，故應以實務見解較為可採。再者，實務先前即已表態「強制採取尿液係屬

侵入身體而作穿刺性或侵入性之身體採證，尤須無致犯罪嫌疑人或被告生命危險或嚴重損及健康之

虞，且僅得由專業醫師或熟習該技能者，遵循醫術準則，採用醫學上認為相當之方法行之。」(最高法

院99台上40判決參照)。故即便警察依循第205條之2為強制採尿，仍需至醫院由專業人員依循醫術準

則，對於被告仍有一定之程序保障。 

本題中，甲係警察依法逮捕之被告，又因甲拒絕自行解尿，故警察於別無他法之情況，選擇至醫院委請醫生以

導尿方式取得尿液，因符合醫師及醫術準則之要求，取證程序合法，其取得之尿液應有證據能力。 

(二) 尿液鑑定報告無證據能力 
1.按「刑事案件鑑定人之選任或鑑定機關、團體之囑託，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九十八條、第二百零八條規

定，須由法官或檢察官選任或囑託，始告合法。反之，非由法官或檢察官選任或囑託之鑑定人或鑑定機

關、團體，所為之鑑定，即難謂具備證據能力」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730號刑事判決參照。 
2.警察帶甲至醫院採尿後，即將該尿液送驗。送驗前未經法官或檢察官選任鑑定人或鑑定機關，且依題所

示，本案並未提及有檢察官事前概括選任鑑定人之情事。故本案選任鑑定人或鑑定機關之程序不合法，

其因此所生之鑑定報告，因違反第198條之規定，無證據能力。 
 
二、被害人經法院准許參與訴訟程序時之本人與代理人、自訴人為受判決人之不利益而聲請再審

時，以及被告於判決確定後為請求檢察總長提起非常上訴時，有無卷證資料獲知權？（25 分） 

試題評析 本題旨在測驗考生對於各階段之不同訴訟關係人卷證資訊獲知權之掌握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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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刑訴爭點破解班講義》第二回，黎台大編撰，頁228以下。 
2.《高點‧高上刑訴總複習講義》第二回，黎台大編撰，頁47以下。 

 

答： 
(一) 被害人之卷證資訊獲知權 

1.我國刑事訴訟法早期僅於告訴人委任律師惟告訴代理人時，始得閱卷。惟於109年修法增訂刑事訴訟法

(下同)第455條之42，立法理由謂：「訴訟參與人雖非本案當事人，然其與審判結果仍有切身利害關係，

為尊重其程序主體地位，並使其得以於訴訟進行中有效行使其權益，實有必要使其獲知卷證資訊之內

容。」 
2.被害人委任律師為代理人 
按第455條之42第1項規定，代理人於審判中得檢閱卷宗及證物並得抄錄、重製或攝影。 

3.被害人本人 
次按第455條之42第2項，無代理人或代理人為非律師之訴訟參與人於審判中得預納費用請求付與卷宗及

證物之影本。 
(二) 自訴人再審之卷證資訊獲知權 

1.按第429條之1規定：「I聲請再審，得委任律師為代理人。II前項委任，應提出委任狀於法院，並準用第

二十八條及第三十二條之規定。III第三十三條之規定，於聲請再審之情形，準用之。」 
2.上開條文用語所稱代理人，無論係受判決人委任律師為自身利益聲請再審，抑或是自訴人委任律師為受

判決人不利益聲請再審，均有適用。是依該條第3項之規定，自訴人於再審程序亦有卷證資訊獲知權。 
(三) 被告請求非常上訴之卷證資訊獲知權 

實務見解認為，判決確定後之被告，如有聲請再審或非常上訴等訴訟上之需求，依釋字第762號解釋意旨

之規範目的予以類推，其卷證資訊獲知權亦應等同於審判中之被告，始符合憲法保障被告訴訟權之意旨。

另參酌日本刑事訴訟法第53條第1項規定「任何人，在被告案件終結後，均得閱覽訴訟紀錄。但對訴訟紀

錄之保存或對法院及檢察廳之事務有妨礙者，不在此限。」之立法例，以及我國實務上見解「聲請再審或

抗告之刑事案件，如有當事人委任律師請求抄閱原卷及證物，現行法並無禁止之明文，為符便民之旨及事

實需要，自應從寬解釋，准其所請」（見司法院76年10月22日76台廳二字第06125號函，及臺灣高等法院

編印「辦理刑事審判紀錄業務」第131點）之同一法理，對於判決確定後，無辯護人之被告以聲請再審或

非常上訴等理由，請求預納費用付與卷內筆錄之影本，既無禁止之明文，依上開解釋意旨之規範目的，應

類推適用第33條第2項之規定，除另有保密限制規定或安全考量等情形外，仍應從寬賦予判決確定之被

告，有上開請求交付卷內筆錄或證物等證據之權利，以保障其訴訟防禦權。（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字第

1489號裁定意旨參照）。據此，被告於判決確定後為請求檢察總長提起非常上訴時，有卷證資料獲知權。 
 
三、甲同時竊取A所有之金碗及銀碗各一個，A 誤以為只有金碗遭竊，只就甲竊取金碗罪嫌，提出告

訴，經檢察官對甲竊取A金碗罪嫌，作成緩起 訴處分。在緩起訴期間內，A另發現甲亦同時竊取

銀碗，乃就甲竊取銀碗部分提出告訴，檢察官查明屬實，起訴被告甲犯有竊盜銀碗罪嫌。試 問

檢察官之起訴是否合法？對緩起訴處分部分有無影響？（25 分） 

試題評析 本題涉及緩起訴期間內發現新事證之處理方式，對此實務與學說容有不同見解，應分列並陳。 

考點命中 《刑事訴訟法研析(上)》，高點文化出版，黎台大編著，頁8-38~8-41。 

 

答： 
(一) 檢察官起訴合法 

1.甲一行為竊取A所有之金碗及銀碗，為實體法上一罪，訴訟法上為一案件，合先敘明。 
2.查本案係檢察官針對甲竊取A金碗部分為緩起訴處分後，於緩起訴期間內發現甲另有竊取A銀碗之新事

實，而與起訴甲。因緩起訴期間內發現新事實並非刑事訴訟法(下同)第253條之3撤銷緩起訴事由。故檢

察官應如何處理，實務與學說容有不同見解： 
(1)逕行起訴說 

實務上認為，刑事訴訟法（下同）第260條實質確定力之規定，係在緩起訴期間屆滿「後」始發生，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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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緩起訴期間「內」，並無第260條之「實質確定力」；再者，依第260條之規定，緩起訴期間屆滿

後，仍得以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對同一案件再行起訴，則基於同一法理，在緩起訴期間內，有發現新

事實或新證據，又無第253條之3撤銷緩起訴之事由者，自得就同一案件逕行起訴，原緩起訴處分因此

失其效力。 
(2)類推適用撤銷緩起訴說 

學者有認為，於緩起訴期間內，推翻緩起訴處分之法定程序僅有第253條之3撤銷緩起訴規定，而發現

新事實、新證據之情形，於現行法並無規範，此應屬法律漏洞。考量本案爭議情形與撤銷緩起訴適用

之時間上，均係在緩起訴本身處分確定後至發生封鎖效力前的期間；事由上，皆是因為後來發生或發

現的事由，致「不宜」維持原緩起訴處分，故應考慮優先「類推適用」第253條之3撤銷緩起訴之規

定。 
實務採取逕行起訴說，故本案檢察官逕行就甲竊取銀碗部分起訴應屬合法。 

(二) 原緩起訴處分無效 
承前所述，因甲竊取金碗與銀碗屬單一案件，故一部起訴，他部為緩起訴之情況下，該緩起訴處分無效。 

 
四、甲同時竊取甲之父親 A 及其友人B二人財物，B先向檢察官提出告訴， 經檢察官於 6月6日偵查

終結對甲作成緩起訴處分，緩起訴期間自8月8日起算。惟A另於7月7日委託律師對甲自訴竊盜罪

嫌，試問法院應如何處理？（25 分） 

試題評析 
本題涉及緩起訴與公自訴競合之考點。有關刑訴第253條之1第4項有關「緩起訴期間」應如何理

解，為解題之重點所在。 

考點命中 《刑事訴訟法研析(上)》，高點文化出版，黎台大編著，頁8-17 

 

答： 
(一)甲同時竊取其父親A及其友人B之財物，屬想像競合犯，訴訟法上為一案件，合先敘明。 
(二)查本案檢察官於檢察官已於6月6日對甲作成緩起訴處分，起訴期間自8月8日起算。惟A另於7月7日委託律

師對甲自訴，該自訴是否合法？討論如下： 
1.按刑事訴訟法(下同)第323條第1項規定「同一案件經檢察官依第二百二十八條規定開始偵查者，不得再行

自訴。但告訴乃論之罪，經犯罪之直接被害人提起自訴者，不在此限。」 
2.查本案甲涉犯之竊盜罪業經檢察官開始偵查並作成緩起訴處分，原則不得再行自訴。然因本案A與甲之

間具親屬關係，依刑法324條第2項之規定親屬間竊盜為告訴乃論之罪，是依第323條第1項但書，A似得

委任律師自訴甲竊盜罪嫌。 
3.惟查，第253條之1第4項規定：「第三百二十三條第一項但書之規定，於緩起訴期間，不適用之。」學者

強調，該條項所謂緩起訴期間，係指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後至產生禁止在訴效力時點之前的所有期間而

言。 
4.據此，本案緩起訴期間雖是8月8日起算，然檢察官已於6月6日作成緩起訴處分，此時即應有第253條之1
第4項適用。從而，A不得依第323條第1項但書例外提起自訴。 

(三)綜上，本案因檢察官先開始偵查並作成緩起訴處分，且A不得援引第323條第1項但書規定提起自訴。則依

第323條第1項公訴優先原則，A不得對甲提起自訴，法院應依第334條為不受理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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